                                     同意公开

渝水议函〔2026〕130号

重庆市水利局

关于市政协六届四次会议

第0627号提案答复的函

毛朝银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农村饮水安全保障建设的提案》（第0627号）收悉，衷心感谢您对水利工作的关心和支持。经与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市农业农村委、市生态环境局、市卫生健康委等协办单位的共同研究办理，您提出的三项事项已采纳，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加快推进农村供水“3+1”标准化建设事项
采纳情况：采纳。一是纳入重点民生工程专项推进。2024年，我市编制了《重庆市城乡供水一体化规划（含农村供水高质量发展规划）》，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深入推进“3+1”标准化建设和管护模式，持续优化城乡供水工程布局。主城都市区大力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两群”具备联网条件的人口聚居区，按照以大带小、能并则并的原则，重点实施规模化和城乡联网供水工程；不具备联网条件的偏远山区，按照“建大、并中、减小”的原则，以村为单元重点推进小型集中供水工程标准化建设和改造。2025年，市政府办公厅印发《重庆市提升农村饮水质量专项行动方案（2025—2027年）》（以下简称《专项行动方案》），全面实施水源提升、水厂提升、管网提升、水质提升、数字能力提升、管理能力提升、应急能力提升等7项行动，计划到2027年，投资150亿元、实施供水工程2100处、惠及500万农村居民，市政府连续两年将其纳入市级重点民生实事高位推动。2025年，按照“建大、并中、减小”原则，新建规模化供水工程48处，改扩建144处，规模化水厂覆盖率提升至71.1%，较2024年提升近9个百分点,分散式供水人口从2024年的143万人减少至106万人，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94.6%，较2024年提升3.8个百分点。二是大力推进小型引调水工程建设。积极争取水利部、财政部支持，自2024年起每年为我市安排2个小型引调水工程，聚焦构建“水源可靠、输配畅通、水质达标、长效管护”的全链条农村供水保障体系，统筹水源调配与管网延伸，精准破解山区水源不稳、输配能力弱、季节性缺水等突出瓶颈，推动农村供水由“分散低效”向“规模集约”转型升级。2024年以来，忠县、璧山、永川等区县相继申报成功并纳入国家支持清单，项目正有序推进实施，有效提升了区域供水保障能力和规模化水平，项目区供水保障率整体提升至95%以上。三是持续强化水质和应急安全管理。针对高山地区、不具备联网条件的偏远山区，重点实施小型集中供水工程规范化改造，推进落实小型集中供水工程净化消毒设施应配尽配，加强供水卫生监督管理和水质监测能力建设，强化水质监测结果共享和问题闭环处置。“十四五”以来，全市近700个水源地完成水质质控，加快建设饮用水水源地数字化监管平台，汇集多维度监测数据，建立“上游污染溯源、下游水质预警”工作模式，推动饮用水监管向主动预警转变。截至2025年底，全市累计印发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文件20余项，划定农村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1300余个。2025年，市水质监测中心共监测农村供水工程67处，发布水质监测月报12期。市疾控局分别在枯水期和丰水期开展农村供水卫生监督检测，共监测水样5020个，全市农村供水在国家提高农村供水检测标准、调增评价项目的情况下，水质达标率持续提升（较“十三五”末提升29.9%）。同时，按照提升农村饮水质量专项行动安排，加快推进平急两用水源保障体系建，2025—2027年，计划实施农村饮水应急能力提升工程174个，将特殊干旱年份因旱缺水人口控制在2‰以内。2025年完成抗旱应急水源工程71处，实施易旱区域水源保障工程165处，农村干旱临时性缺水人口4.4万人，为近十五年以来最低。四是压实运行管护职能职责。在《专项行动方案》中，明确建立县域统管的工作机制，落实各方对农村供水的管理责任。其中：区县党委、政府明确县域统管主体和责任，全面落实供水管理单位运行管理责任，实现农村集中供水工程专业化管护全覆盖；行业管理主体依法依规履行本行政区域内农村饮水监督管理职能；镇（乡、街道）、村（居）民委员会承担农村饮水属地管理责任，协调县域统管主体、村（居）民委员会、用水户协会及村级管水员协同做好农村饮水保障工作；县域统管主体承担所属农村供水工程运行管护直接责任，负责制定工程运行管护制度，严格执行行业主管部门制定的管理制度和服务标准，实行从水源、水厂、管网到用户全链条专业化、标准化运行管护。

二、关于加强资金保障事项
采纳情况：采纳。一是优化资金补贴机制。2025年，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专项行动方案》，将农村供水的补贴政策作为专项行动的重要补充内容，明确了市级以上农村供水工程维修养护资金，重点用于老旧供水工程等维修养护。对因供水扬程高、管网长等客观原因造成农村供水水价高于城市供水水价且水费收入不能覆盖供水成本的集中供水工程，区县可根据实际情况依法依规建立补贴机制。农村供水工程维修养护补贴、水价补贴、水质监测等经费纳入区县年度财政预算。城市供水管网向农村延伸部分，同等享受农村饮水保障优惠政策。2024—2026年，市级及以上财政安排农村供水维修养护资金分别为15204万元、14530万元、11639万元。二是鼓励社会资本参与。2022年，市政府办公厅印发《重庆市深化水利投融资改革创新十条政策措施》，明确“建立健全‘政银企社’合作对接机制”“鼓励社会资本通过多元化投资方式参与水利项目建设运营，支持社会资本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城乡供水”。在具体工作中，由于部分建设项目不具备银行贷款条件，导致无法全面实施财政贴息（特别是偏远地区的无现金流的小项目）。《专项行动方案》明确要求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撬动作用，支持各区县用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积极引导金融资源、社会资本投入专项行动，市财政加大对区县项目建设的奖补支持。2025年我市通过“提升农村饮水质量专项行动”开通专项债申报和审批绿色通道，支持全市农村饮水质量提升。截至2026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审核“双通过”专项债总额达107亿元。
三、关于提升县域统管共治能力事项
采纳情况：采纳。一是建立部门多跨协同处置机制。2024年，市水利局、市城市管理局等5个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强化城乡供水突发水质污染应急处置机制的通知》，完善水质监测信息共享、污染事件部门会商、突发供水水质污染协同处置等工作机制。将供水水质污染事件、农村干旱缺水、冰冻缺水事件的协同处置纳入重庆市水利局“政务·农村供水保障”子应用场景开发，联合市生态环境局、市应急管理局、市气象局、市疾控局等部门联合处置农村饮水安全事件。生态环境与水利部门持续开展重要饮用水源地和重要河流断面水环境监测，水源水质持续得到改善。卫生健康部门每年丰枯两季分别开展村镇供水卫生监督检测，检测结果及时与水利部门共享。市水利局会同市级相关部门先后印发关于做好农村供水县域统管工作的指导意见、水质提升工作指导手册（试行）等文件，持续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合作。二是优化数字农村供水体系。按照数字重庆“1361”整体架构，在数字水利应用场景中建立了从源头到龙头的农村饮水数字化监管体系，谋划开发了“政务·农村供水保障”应用，全面加强对水量、水质、清水池液位等重要参数的实时监管，着力推进解决农村供水工程态势感知能力不足、监管服务效能不高等问题。2025—2027年，将全面建成“政务·农村供水保障”子应用，配置集中供水工程在线监测设备748处，全市规模化水厂全面实现在线监测。同时为配合专项行动中数字能力提升行动，印发《重庆市水利局办公室关于加快推进重庆市农村供水监测数据及视频监控接入的通知》《重庆市水利局办公室关于开展三峡库区农村供水感知设备配置项目前期工作的通知》等文件，万州、开州、巫山等三峡库区重点区县感知体系建设被纳入今年三峡后续资金的支持范围。三是推进农村供水保障基层协同治理。今年以来，按照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我市进一步压实基层责任，积极推动农村饮水安全工作深度融入全市“141”基层智治体系，将供水设施巡查、水质异常上报、用水诉求收集等任务纳入村级网格员职责清单，切实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确保农村供水工程有人管、有钱管、有制度管，建得成、管得好、长受益，持续增强农村供水安全保障能力，推动供水事业健康发展。
再次感谢您的建议。
此复函已经刘忠书记审签。对以上答复您有什么意见，请填写在回执上寄给我们，以便进一步改进工作。
                                  重庆市水利局

                                2026年5月22日
联 系 人：李施衡
联系电话：8870765
邮政编码：401147



